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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北簡易庭 104 年北簡字第 10510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7 年 04 月 19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損害賠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04年度北簡字第10510號

原　　　告　楊碧慎

訴訟代理人　陳家慶律師

被　　　告　黃說凰

訴訟代理人　楊忠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07年3月28日言詞

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其所有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巷○

○弄○○○號三樓房屋之廁所、洗衣機下方、廚房及後陽台，依

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民國一百零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北土技字第一

○六三○○○一三二七號函說明四所示有關三樓修繕方式及所需

費用，修復至不漏水狀態為止。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萬參仟壹佰參拾貳元，及自民國一百零

四年六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新臺幣貳萬玖

仟陸佰陸拾肆元、新臺幣伍萬參仟壹佰參拾貳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法院認適用小額程序為不適當者，得依職權以裁定改用簡

    易程序，並由原法官繼續審理；前項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

    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起訴，應以訴狀表明下列

    各款事項，提出於法院為之：一、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二

    、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三、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第一項第三款之聲明，於請求金錢賠償損害之訴，原告得在

    第一項第二款之原因事實範圍內，僅表明其全部請求之最低

    金額，而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補充其聲明。其未補充者

    ，審判長應告以得為補充」，其立法理由謂：「損害賠償之

    訴，由於涉及損害原因、過失比例、損害範圍等之認定，常

    須經專業鑑定以及法院之斟酌裁量，始能定其數額。爰增訂

    第四項，如原告未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補充其聲明，法

    院應依其表明之最低金額而為裁判」。查本件原告主張因被

    告房屋漏水造成原告房屋受損，而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起

匯出時間：113/05/20 09:17

第 1 頁



    訴請求被告賠償損害，聲明請求給付新臺幣（下同）44,500

    元，乃係就原告房屋受損部分已估價之修復費用。惟依原告

    起訴狀所載「另本件被告房屋漏水原因及修復方式，則請鈞

    院委請臺北市建築師或土木技師公會另行鑑定之」等旨，應

    認本件原告請求之金額非僅44,500元，原告主張其僅表明全

    部請求之最低金額，待於鑑定後補充其聲明，尚非無據。考

    量訴訟經濟，為免訴訟程序之浪費，本院認本件適用小額程

    序為不適當，爰依職權以裁定改用簡易程序。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

    起訴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44,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審

    理中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應將其所有門牌號碼臺北市○○區

    ○○○路0段000巷00弄00號3樓房屋（下稱被告三樓房屋）

    之廁所、洗衣機下方、廚房及後陽台，依臺北市土木技師工

    會民國106年8月31日北土技字第10630001327號函說明四所

    示有關三樓修繕方式及所需費用，修復至不漏水狀態為止。

    ㈡被告應給付原告53,13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3頁）。核

    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又按當事人得於訴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而有

    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告知訴訟，應以書狀表明理由及

    訴訟程度提出於法院，由法院送達於第三人；前項書狀，並

    應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65條第1項、第66條定有明文

    。本件被告以民事陳報（四）狀陳明對本件有法律上利害關

    係之第三人黃德井（同棟一樓住戶）、邱健偉（同棟四樓住

    戶）為告知訴訟（見本院卷一第115頁），經本院依法將該

    告知訴訟之書狀送達彼二人（見本院卷一第118、119頁），

    惟受告知人並未到庭或提出參加書狀向本院聲明參加訴訟。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房屋為上下樓層，原告二樓房屋之浴室天花

    板約自7、8年前（自本件104年起訴時回溯）即有漏水現象

    發生，多次抓漏，均非原告二樓房屋問題，原告將此情形告

    知被告，惟被告置之不理，致原告二樓房屋漏水日益嚴重，

    造成廁所、廚房及陽台損害。經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106年1

    月10日函附鑑定結果（下稱第一次鑑定報告），原告二樓房

    屋浴室、廚房及陽台天花板間之損壞，係因被告三樓房屋洗

    衣機、廚房及陽台地板排水管管線安裝不良、水管淤塞等，

    造成排水功能不良以致滲漏情形等。又依第一次鑑定報告附

    件七所示，原告二樓房屋修復費用約53,132元，原告自得依

    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1條第1項、第213條第1、3項規定

    ，請求被告賠償53,132元。另依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106年8

    月31日函附鑑定結果（下稱第二次鑑定報告），係認被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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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房屋之修復方法及所需費用，應以該函說明四所示辦理，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之規定，原告自得請求被

    告依上述方法修繕。並聲明：㈠被告應將三樓房屋之廁所、

    洗衣機下方、廚房及後陽台，依第二次鑑定報告說明四所示

    有關三樓修繕方式及所需費用，修復至不漏水狀態為止。㈡

    被告應給付原告53,13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一）被告否認原告二樓房屋之漏水原因與被告三樓房屋有關，

      本件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報告雖認定原告二樓房屋之

      漏水原因係因被告三樓房屋之管線安裝不良所致，然此並

      非事實，被告三樓房屋原為訴外人王松德所有，約於92年

      、93年間，被告仍為承租人時，原告已向被告反應漏水情

      事，被告轉告王松德，王松德想查漏卻遭原告阻礙。且系

      爭大樓曾因78年間鄰房（即43號房屋）建商施工不當造成

      共同壁鄰損事件（下稱系爭鄰損事件），原告二樓房屋漏

      水原因疑與系爭鄰損事件有關。本件原告固提出房屋牆壁

      滲水照片，然此僅能證明原告二樓房屋有滲水情形，並不

      能證明此係因被告三樓房屋抑或系爭鄰損事件所致。又台

      北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報告固認本件漏水原因係因被告三樓

      房屋之管線問題所致，然此項鑑定臆測意味濃厚，且該管

      線為訴外人王松德所設置，被告並非加害人（侵權行為人

      ），不該當侵權行為要件。原告未能舉證證明被告有侵權

      行為事實，故其請求被告賠償漏水損害，並無理由。

（二）原告二樓房屋自系爭鄰損事件起即有漏水情形，漏水及裝

      潢毀損已逾二年，原告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時效消滅。

（三）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駁回。如受不利之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其所有二樓房屋浴室、廚房及陽台天花板間之損

      壞，係因被告三樓房屋洗衣機、廚房及陽台地板排水管管

      線安裝不良、水管淤塞等，造成排水功能不良以致滲漏情

      形等事實，業經提出二樓、三樓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二

      樓因漏水損害照片、現場略圖、估價單為證（見本院卷一

      第4至11、16頁），並經本院會同兩造至該二樓、三樓房

      屋現場履勘，製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

      卷一第91至104頁）。又經原告聲請本院囑託台北土木技

      師公會就系爭漏水事件進行鑑定，其就原告二樓房屋漏水

      原因之說明，於第十項第（一）點鑑定結果略為：「原告

      二樓房屋之浴室、廚房及陽台天花板確曾有滲漏水之情形

      （天花板與牆面皆有滲漏水後之水漬、油漆剝落以及粉刷

      層剝落痕跡。根據透地雷達探測結果，被告三樓房屋浴室

      、廚房及陽台之地板存在相當顯著之水分，由於本案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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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年完工至今將近50年，混凝土難免老化產生裂縫，致使

      該水分經由地板之裂縫往下滲，而造成原告二樓房屋之浴

      室、廚房及陽台天花板漏水之損害。基於本案於5月17日

      初勘與9月21日會勘時，皆未發現標的物之浴室、廚房及

      陽台等有滲漏水現象，因此，研判被告三樓房屋洗衣機之

      排水管、廚房料理台洗滌排水管及陽台地板排水管等有管

      線安裝不良、水管淤塞等，造成排水管功能不佳以致發生

      滲漏情形。又系爭大樓共同壁為樓梯間兩外牆，非本鑑定

      案之範圍，且根據透地雷達含水量探測結果，含水量顯著

      之處係被告三樓房屋浴室、廚房及陽台之地板」。其第十

      一項第（一）點略為：「原告二樓房屋之浴室、廚房及陽

      台天花板確曾有漏水情形，如附件五之2樓照片編號1～8

      所顯示滲漏水痕跡。漏水原因研判被告三樓房屋洗衣機之

      排水管、廚房料理台洗滌排水管及陽台地板排水管等有管

      線安裝不良、水管淤塞等，造成排水功能不良以致發生滲

      漏情形。被告三樓房屋應先行修繕廚房料理台、洗衣機及

      陽台之排水管，並應定期疏通或洽詢專業水電廠商檢修，

      以避免排水回堵再次造成滲漏情事」，有台北土木技師公

      會106年1月10日函所附鑑定報告書在卷可稽。綜上，本件

      原告於起訴原因已有相當之證明，應認原告已盡舉證責任

      ，是堪認原告二樓房屋漏水原因，係因被告三樓房屋洗衣

      機、廚房及陽台地板之排水管線安裝不良、水管淤塞等造

      成排水功能不良致生滲漏所致。

（二）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又原告對於自己主張

      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並

      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

      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最高法院18年上字第28

      55號判例意旨參照）。查被告固抗辯本件鑑定報告並未排

      除原告二樓房屋漏水原因為共同壁鄰損事件所造成，然被

      告並未聲請就共同壁部分進行鑑定並繳納鑑定費用，此部

      分並未在原告聲請鑑定之範圍內，則系爭鄰損事件是否亦

      為原告二樓房屋漏水之原因，既未經專業鑑定，自難遽認

      被告抗辯為真實。又證人王松德固到庭證述78年間曾因隔

      鄰43號房屋建商施工不當造成共同壁（外牆）鄰損事件等

      語，惟此是否即為本件原告二樓房屋漏水原因，未經專業

      機關鑑定前，顯難認定。再依該78年7月20日台北市建築

      師公會鑑定意見，就43號房屋施工所造成47號房屋室內損

      壞狀況，就其中二樓部分，係認陽台左側牆角呈垂直開裂

      ，室內梁柱及樓梯與牆壁有脫離現象，有臺北市建築管理

      工程處107年1月5日北市都建施字第10640159300號函文可

      稽（見限閱卷），然此部分距今已近30年，是否仍為原告

      二樓房屋漏水原因，誠屬有疑。本件被告舉證猶有不足，

      自難資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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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

      責任。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所致他人權利之損害

      ，由工作物之所有人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設置或保管並

      無欠缺，或損害非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或於防止損害之

      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又負損害賠償責任

      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

      發生前之原狀。第一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

      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191條第1項、第213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查被告

      為該三樓房屋之所有權人，就系爭三樓房屋之專有部分有

      修繕、管理、維護之責。本件依被告所舉證據，並無法證

      明其對於所有三樓房屋之設置或保管並無欠缺，或損害非

      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所致，或被告對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

      盡相當之注意。則依前揭說明，被告自應就其所有三樓房

      屋之洗衣機排水管、廚房料理台洗滌排水管及陽台地板排

      水管有滲漏水現象所致原告所有之二樓房屋受損害，負賠

      償責任。又原告二樓房屋所受損害部分，其受損項目及修

      復費用，亦經台北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在案，此有其修復方

      式及計價概估可參（見第一次鑑定報告附件七），而原告

      二樓房屋受損之修復費用經鑑定為53,132元。觀其修復之

      項目、數量、單價、總價，核屬必要之修復費用，是原告

      請求被告賠償原告二樓房屋之必要修復費用53,132元，洵

      屬有據。再被告抗辯該三樓房屋之管線設置並非被告所為

      ，而係訴外人王松德所設置等語，惟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

      規定可知，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所致他人權利之

      損害，係由工作物之所有人負賠償責任。同條第2項則規

      定，前項損害之發生，如別有應負責任之人時，賠償損害

      之所有人，對於該應負責者，有求償權。是可知縱認本件

      損害之發生，別有應負責任之人時，僅被告對其有求償權

      ，尚無礙本件原告之請求。

（四）再按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各

      該區分所有權人或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為之，並負擔其

      費用，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

      三樓房屋上述管線問題造成原告二樓房屋受有損害之事實

      ，業如前述，則原告自得請求被告修繕其三樓房屋。又被

      告三樓房屋關於本件滲漏水修復方法，經台北土木技師公

      會鑑定結果，係認應以如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北土技字第

      10630001327號函說明四所示之修復費用估算表進行（見

      本院卷一第169、170頁，並詳如附件所示）。本院審酌其

      工法、工項操作簡單便利，且所需費用尚非過鉅，核屬適

      當。是原告請求被告依上開函文說明四、關於被告三樓修

      繕方法及所需費用，進行三樓房屋漏水修繕工程，修復至

      不漏水狀態為止，亦屬有據。

（五）末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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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

      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民法第197條第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稱「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之主觀「知」的

      條件，如係一次之加害行為，致他人於損害後尚不斷發生

      後續性之損害，該損害為屬不可分（質之累積），或為一

      侵害狀態之繼續延續者，固應分別以被害人知悉損害程度

      呈現底定（損害顯在化）或不法侵害之行為終了時起算其

      時效。惟加害人之侵權行為係持續發生（加害之持續不斷

      ），致加害之結果（損害）持續不斷，若各該不法侵害行

      為及損害結果係現實各自獨立存在，並可相互區別（量之

      分割）者，被害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即隨各該損害不斷

      漸次發生，自應就各該不斷發生之獨立行為所生之損害，

      分別以被害人已否知悉而各自論斷其時效之起算時點，始

      符合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之趣旨，且不失該條為兼顧法

      秩序安定性及當事人利益平衡之立法目的（最高法院94年

      度台上字第14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固主張原告於

      93年、94年已知有漏水情事，其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時

      效消滅，惟查原告二樓房屋漏水之加害及損害係持續不斷

      ，且各該不法侵害行為及損害結果係難以相互區別，自應

      以被害人知悉損害程度呈現底定（損害顯在化）或不法侵

      害之行為終了時起算其時效，本件漏水損害情形仍持續不

      斷，是被告抗辯原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消滅時效云

      云，為無可採。

四、從而，原告請求被告將其三樓房屋之廁所、洗衣機下方、廚

    房及後陽台，依台北市土木技師工會106年8月31日北土技字

    第10630001327號函說明四所示有關三樓修繕方式及所需費

    用，修復至不漏水狀態為止；並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所有二樓

    房屋之必要修復費用53,13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即104年6月5日，見本院卷一第27頁送達回證）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

    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4     月    19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郭麗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

○○路○段○○○巷○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

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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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7    年    4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怡如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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